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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和好的職事(二)：勸人與神和好的教會 

一切都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我們。[林後

5: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

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1. 引言：勸人與神和好的教會－使人作門徒  

2. 勸人與神和好：使人行洗禮 

3. 勸人與神和好：使人遵主訓 

4. 總結：神應許的同在 

 

1. 引言：勸人與神和好的教會－使人作門徒 

昔日主耶穌復活後，在山上與跟隨祂的門徒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

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這不單是主耶穌囑咐每一個跟隨祂的人

傳福音的大使命，同時也是主耶穌交託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給每一個跟隨祂的人。當我們已

經成為主的門徒，我們就要去使人成為主的門徒，如果你仍未是主的門徒，你就要接受栽培

成為主的門徒。當你信主，成為主的門徒是主耶穌對你的渴望和要求，你成為主的門徒未？ 

 

今日的講題是追求和好的職事：勸人與神和好的教會。勸人與神和好的教會就是使人成為主

門徒的教會。如果大家還有印象，我上一次講道提到我們是和平之子，如果我們與神和好，

也與自己和好，你的生命就會自活出福音，你也自己就會勸人與神和好。但是不是我做好自

己是和平之子，就能實踐勸人與神和好的職事呢？事實上，個人去勸人與神和好是需要的，

但獨力去做卻是沒有可能完成主耶穌傳福音的大使命，去勸萬人與神和好，所以我們需要與

其他信主的人一起做，在教會群體中來進行勸人與神和好的職事。 

 

主耶穌在太 28:18-20 對門徒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其實就是叫我們一

起去勸人與神和好，讓人接受主耶穌的十架福音之餘，更要成為主的門徒。主當時並不是只

向一個人說這番話，而是向當時所有的門徒說，所以主說：「你們要去」。這是集體的福音使

命，不單是你個人勸人與神和好，使親戚朋友成為主的門徒，而是整個教會群體來實踐勸人

與神和好的職分，當中需要我們分工合作，善用神給我們的恩賜，使未信的人及未成為主門

徒的人，成為主的門徒，所以你和我都要留意有沒有人還未成為主的門徒。（問下左右，你成

為主門徒未？未就要做主門徒了。） 

 

所以不單我們個人去勸人與神和好，叫人成為主的門徒，整個教會群體也要朝向這個目標。

教會其實就是一班跟隨主耶穌來生活的和平之子所組成，教會存在的目的和使命，就是回應

主耶穌升天前的呼召和託付，要勸萬人與神和好，這就是使教會有別於其他社會組織．一旦

教會不再將勸人與神和好的福音傳開去，則教會便失去了其存的意義，教會也不再是教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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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和好的福音，便沒有教會。 

怎樣勸人與神和好，使人成為主的門徒呢？主耶穌告訴我們有二個方向，一就是「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二是「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勸人和好的職分就不

單是我們口傳福音之後人信了主就完結，還要讓那人接受洗禮及栽培他成為遵守主教訓的

人，這才是和好福音的全部。 

 

2. 勸人與神和好：使人行洗禮 

為何主耶穌在傳福音大使命中如此重視洗禮，以致是使人作祂門徒的方向呢？相信是因為洗

禮的意義。其實有些人並不明白洗禮的意義，曾經有個參加洗禮的姊妹，她邀請媽媽來觀禮， 

其實她媽媽反對她洗禮，在洗禮時她媽媽哭起上來，其後才知道她以為個女洗禮之後，就會

失去自己個女，以致哭起上來。其實，我們都知道她誤會了，洗禮基本上有幾個意義： 

 

(第一)，接受洗禮，即表示他是願意成為上帝的選民，父神的兒女。他真心相信耶穌的十字架

救恩，努力跟隨耶穌的來生活。 

 

(第二)，接受洗禮，即表示他是承認上帝的赦罪。洗禮雖沒有洗去罪惡的功能，不過接受洗

禮的人，卻表明在上帝面前他有一個清潔的良心，藉著他相信基督的十架救贖，得蒙神的赦

罪。 

 

(第三)，接受洗禮，即表示他願意追求道德上的更新，表明他真正厭棄罪的生活，願意真正

的悔罪，立志努力靠聖靈的幫助，從今以後不再犯罪，立志洗心革面，悔改成為新人，過著

脫離罪惡的新生活。 

 

(第四)，接受洗禮，即表示他願意一生接受聖靈的引導和掌管，當中他願意開放自己，放低

自我中心要控制的執著，去經驗被聖靈感動、充滿、更新、賦予恩賜等經驗，就好似主耶穌

願意接受聖靈的引導和掌管一樣。 

 

(第五)，接受洗禮，即表示他願意加入教會的群體，與其他信主的人成為屬靈的家人，成為

肢體的關係，當中不再成為來坐崇拜的人，而願意學習承擔教會的工作，與弟兄姊妹一起事

奉和奉獻。 

 

所以，如果人真是明白洗禮的意義，仍然願意接受洗禮，不單表示那人願意認同洗禮的意義，

並且也顯示他屬靈生命已經不再停留在決志信主的初信階段，而是去到一個地步，他願意成

為主門徒，立志行出聖經的真理。所以，當我們帶領人去到願意接受洗禮的階段，讓人清楚、

明白洗禮的意義，就是實踐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聖靈就會在那人心中工作，由明白漸漸去

到接受，再由接受去到激勵他有實際行動回應耶穌基督的愛，他會在生活中成為新人。洗禮

就成為象徵性禮儀，表示你接納上帝主動與你和好，成為主的門徒了。 

 

3. 勸人與神和好：使人遵主訓 

主耶穌不單重視洗禮，祂也重視我們要教導人遵守祂的教訓，因為祂的教訓叫人得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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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使人遵行主的教訓其實是福音的一部份，當中涉及栽培人成為主的門徒。傳福音與栽

培成長其實是前後相連的福音事工，即是不單口傳福音是福音事工，栽培人成長到他可以傳

福音也是福音事工。保羅曾以扶植樹苗來比喻整個福音工程：有人做栽種的工作，有人做澆

灌的工作，當然教樹苗成長的還是上帝的大能（林前 3:6-7）。可見福音工程是需要不同的人

分工合作的。所以主耶穌並沒將大使命交給任何個別的門徒，卻是將之變成一個集體的任務，

委託所有門徒共同承擔。只有「你們」，才能承擔得起福音使命、建立門徒。 

 

栽培的重點，不是讓信徒僅僅知道祂的吩咐，而是知道教訓後能實際地遵行。故此，栽培工

作並非指向知識的累增，卻是為了讓人在靈性、道德及生活上，吻合耶穌的心意和要求，知

識的傳授只是一個過程，生命的轉變才是重點，栽培人成為主門徒才是教會的終極目標。栽

培他們甚麼呢？可以有二方面，就是幫助他們行出大使命和大誡命。 

 

（一）首先是栽培人成為會傳福音的門徒，當有人願意信主，我們不能就把他們放在一旁，

由他們自食其力，天生天養，自行追求及建立信仰，卻必須設法栽培他們才剛起步的信仰，

引導他們對上帝有更正確和深入的認識，並對聖經及相關真理有更透徹的認識，直至他們屬

靈生命成熟到一個地步，他們不但曉得傳福音，而且還可以教導人去傳福音，叫人成為主的

門徒。 

 

（二）是栽培他們曉得與肢體彼此相愛。我們要帶引他們加入一個信徒群體，讓他們參與及

投入教會小組生活，與別的信徒相交團契，學習與喜樂的人同樂，與哀哭的人同哭，並且共

同參與各樣事奉，到協助他們能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的合一。在這方面，教會的肢

體關係是怎樣的呢？設個比喻說：社會上的交朋友就像自由戀愛，先待確定雙方情投意合後，

才互訂婚盟；教會內的肢體關係卻好比昔日的盲婚啞嫁，先被繫在一起，才逐漸培養相應的

感情。愛身旁的肢體至甚麼程度，答案是沒有上限，甚至主的教導是這樣，約壹 3:16說：「主

為我們捨命，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我們也當為弟兄捨命。」在耶穌的標準了，沒有甚麼

是付出太多，我們永遠只能覺察自己愛得不夠，付出時太吝嗇，而不會真的已犧牲太多。教

會之與世間其他群體不同，就在基督的愛中努力使自己成為別人的真正弟兄姊妹，另方面則

要努力看待身旁的人為我們真正的弟兄，當然我們也得小心，有智慧來使我們的愛心不致被

利用。 

 

4. 總結：神應許的同在 

當我們真是願意勸人與神和好，去使人作主的門徒，引導他們去洗禮及遵守的教訓，神就有

一個很大的應許，這位擁有天上地下權柄的和平君王，就「必」與我們同在，即是說，祂應

許我們一起同工。為何主耶穌如此應許祂的同在，因為祂知道叫人改變成長的是祂，我們要

用上帝的智慧，帶人到祂面前，叫他們知道、明白救恩之外，更導向他們怎樣成為主的門徒，

當我們這樣做，聖靈就與我們同在，也賜給我們屬靈的能力，這屬靈的能力，就是聖靈透過

我們勸人與神和好的過程中，聖靈在心中工作，改變他們的生命，當我們願意與聖靈一起同

工，也就必看見神的作為，看見人生命如何被聖靈改變過來，成為主的門徒。 

 

正正因為我們不是單憑自己可以使人成為主門徒，我們需要主的同在，所以我們就需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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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與我們同在，在祂的同在中幫助我們經歷祂的能力。所以，我們要時常禱告求神不單讓

我們活出以福音為中心的生活，也祈求整個教會以傳揚福音來榮耀神，願意那些參加十日禁

食禱告運動的弟兄姊妹，鼓勵你們也抱住這種心為自己為教會禱告。所以禱告運動不單是求

神工作，也是我們尋求神的能力去工作配合，知道從甚麼方向來勸人與神和好，叫人成為主

的門徒，或許你的恩賜不同，但當我們使用不同的恩賜一起為主的大使命和大誡命來事奉主，

就必能使福音工作更完全，我們自己不單成為和平之子，我們也成為一起勸人與神和好的教

會，追求實踐和好的職事。 

 

當我們與神和好，也與自己和好，更願意盡力追求與眾人和好，我們就會願意傳揚神的和好

福音。我們不單願意用口去傳揚和好福音，我們更會在生活和行為上活出和平的福音。當我

們願意成為父神的和平使者，去傳揚和好的福音，神應許我們不單是自己去做，而是與聖父

聖子耶穌聖靈一起去做，一位在我們裡面至大的神，祂與我們同在，給我們能力，我們就必

經歷神的榮耀作為，父神的神蹟奇事也必隨著我們，我們願意這樣經驗嗎？ 

 

思想問題： 

1. 你認為你是主的門徒嗎？試分享為何你是主的門徒，或為何你不是主的門徒？  

2. 你願意栽培人成為主的門徒嗎？為甚麼？ 

3. 如果你願意勸人與神和好，叫人成為主的門徒，你會怎樣實踐呢？  

4. 你覺得你恆常禱告與勸人與神和好的職分有甚麼關係？ 

 


